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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债权转让是指将企业拥有的债权转让给第三方的事项。这

里的债权是指有交易基础或者劳务基础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

账款和应收票据等项目。比如,甲企业是A公司的债权人,又

和B公司发生一项交易,经各方同意,以该项对A公司的债权抵

付B公司的交易款项,结果是B公司成为A公司的债权人,甲企业

和B公司因为该项债权转让,交易清结完毕。债权转让的经济

动因有: 1.应收款项是信用的标志,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规范,

信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应收款项的转让成为现实的会计事项

。 2.交易的扩大使企业间相互持有债权的现象更加普遍,相持

的结果,一方面使企业缺乏现金流量,资金运转困难,另一方面

影响企业信誉,进而阻碍正常业务的开展。从会计角度分析,应

收账款持有的时间越长,累积金额越大,发生坏账的可能性就越

大。为了更理性地面对交易和竞争,相持的双方和各方,势必通

过谈判协议将债权进行重组和转让。 3.应收款项属于企业资

产,具有可支付性。为了更好更有效地利用经济资源,债权转让

是企业争取主动的表现。 4.有时候债权转让是企业和企业集

团运作资金的策略之一。比如用应收账款抵押融资,或者母子

公司之间为了更好地盘活营运资金实施的债权转让。 二、债

权转让的类型 根据转让理由的不同,可以将债权转让划分为以

下类型: 1.支付转让型。企业在采购时,用持有的第三方的债权

作为货款支付给销货方,销货方销售货物收到的是应收账款,但

是对方债务人不是购货方,而是第三方即原来与购货方有债权



债务关系的一方。 2.债务重组转让。持有债权债务的各方通

过协议或者其他途径协商债权转让的行为。与上一种类型不

同的是,发生债权债务的交易活动在重组前已经完成,或者债权

转让时并不同时发生交易行为,进一步说,重组后发生的交易仅

仅是执行重组的结果,比如以非货币性资产偿还债务等。这样

转让的会计处理,可以比照《债务重组准则》进行处理。 3.伴

随非货币性交易的转让。企业进行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非货

币性资产的交易中,含有部分应收款项,此时,应当计算应收账

款占非货币性资产的比例,以便确认是非货币性交易还是货币

性交易。 4.形成或有负债的转让。转让应收账款时,转让方对

未来应收账款的实现与否负有连带责任的转让行为。比如,用

应收账款作抵押而进行的融资,表面上应收账款转让给了贷款

方,但是,应收款项到期是否能够收回,在融资时是不确定的,所

以,对于转让方而言,是一项或有负债。 这些类型中,第一种类

型在会计实务中由于对业务的不同理解和会计处理原则的选

用不同,容易产生很多的误解,下面就具体分析这一类型的会计

处理。 三、债权转让的会计处理分析 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

据、应收账款等项目)属于货币性资产,所谓货币性资产是指该

类资产在将来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固定或可确定的。应

收款项属于流动资产,是因货物交易或劳务交易等原因产生,应

向交易的对方收取的款项。既然应收款项属于货币性资产,那

么在交易结算中,就可以用来计量其他非货币性资产的价值,如

果用非货币性资产和应收款项进行交易,那么,应当按货币性交

易的原则进行核算。但是在现行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难

以找到确定的规范解决像下面这个例子中所涉及到的问题。 

例如:甲企业向A公司购买一批原材料,价值10万元,增值税



款17,000元,材料已经入库,但是,在结算货款时甲企业和A公司

协商,将其持有的应收B公司的货款12万元支付材料款,并经B公

司确认同意。假设A公司原材料的生产成本(账面价值)

为70,000元。对于这个事项A公司如何处理可有这样几种理解:

1.对于A公司而言,货物的销售符合收入确认原则,虽然没有收

到货款,但是收到收取货款的依据,该依据虽然不是购货方的承

诺,但是经过确认证实是甲企业应收B公司的债权,既然都是债

权,那么应收甲企业和应收B公司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应当

按照货币性交易的原则,确认销售收入。既然是收到12万元的

应收账款,那么,收入应当按照这个金额确定。即: 借:应收账

款-B公司 120,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2,564.10 应交税金-应

交增值税 17,435.90 借:主营业务成本 70,000.00 贷:产成品

70,000.00 2.该项交易应当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货物交易,即:A公

司的原材料以10万元的价款销售给了甲企业,并确认了应收甲

企业的货款117,000元。第二步是甲企业没有钱支付货款,提出

用应收B公司的债权抵偿,这一步算债务重组,按照债务重组的

原则进行会计处理。即: 借:应收账款-甲企业 117,000 贷:主营

业务收入 100,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17,000 借:应收账款-B

公司 120,000 贷:应收账款-甲企业 117,000 坏账准备 3,000 借:主

营业务成本 70,000 贷:产成品 70,000 3.该项交易应当属于A公司

以其他资产换人应收账款的会计事项。因为A公司取得的应

收账款并不是交易对方的承诺,而是第三方的。对于这类事项,

《企业会计制度》有关规定:企业以应收款项和其他资产换人

应收款项的,如果换人应收款项的原账面价值小于换出应收款

项和其他资产账面价值的,按照换出应收款项和其他资产的账

面价值,作为换人应收款项的入账价值,换入应收款项的入账价



值大于换出单位原账面价值的差额,在期末时以计提坏账准备

的方法进行处理.如果换入应收款项的原账面价值大于或等于

换出应收款项和其他资产账面价值的,按换人应收款项的原账

面价值作为换人应收款项的入账价值,换入应收款项的入账价

值大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增加坏账处理。按照这

个规定,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应当是: 借:应收账款-B公司

120,000 贷:产成品 70,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17,000 坏账准

备 33,000 比较上述处理,不难看出第一种处理比较客观,第二种

处理比较符合交易的实质,第三种处理对于企业更加稳健。 综

上所述,同一项会计事项,因为理解的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原

则进行处理,而不同的处理,表达的会计信息有着很大的差异。

由于存在这种差异,使不同企业不同的会计人员,可能采用不同

的方法处理相同的会计事项,从而使会计信息失去可比性。同

时也加大人为操作的空间。 因此笔者认为:第一,对会计规范

的理解应当有层次性,即基本规范和特别规范。符合基本会计

处理规范的事项,无需查找特别准则或者规范。比如上例中,笔

者不赞成第三种会计处理方法。第二,会计制度对具体会计事

项的规范应当明确,避免误解。第三,制度对会计事项的规范不

可能包罗万象,因此,选用会计处理方法时,应当着重于经济业

务的实质。比如上例中,笔者认为第二种处理方法比较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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